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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局所屬各級學校應訂定出勤差假管理標準作業流程

ㄧ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秘書室103年2月27日「研商103學年度本縣教師

團體會務公假相關事宜」會議紀錄決議事項及同年3月27日

簽奉局長核示辦理。

二、為利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差勤管理，各校除依公務人員請假

規則及教師請假規則相關規定辦理外，本局基於監督之責

，參酌相關規定訂定本縣所屬出勤差假管理標準作業流程

，內容包含公假、差假、外出登記、休假、事（家庭照顧

）假及病、生理、婚、娩（含產前、陪產、流產）、喪假

等6項標準作業流程供各級學校參考使用，惟因差勤管理

係屬各級學校管理權責，各級學校仍應依各校差勤管理實

際狀況修訂後公告所屬同仁切實照辦。

三、另本局為瞭解各校出勤差假管理情形，將不定期派員至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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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查勤。

四、檢附本縣所屬出勤差假管理共6項標準作業流程供參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學校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 2014-03-24
13:43:33


